
1 
 

上海置信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

见》、《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修订）》及《公司章程》等有关

规定，上海置信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基于独

立判断的立场，对以下事项发表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 

一、关于公司 2018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独立意见  

我们认为，公司 2018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符合《公司

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该预案是结合公司目前的经营状况、资金需求

及未来发展等各种因素所制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不存在损害股东特别是中

小股东利益情形。同意公司 2018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并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于 2018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独立意见 

公司已对 2018 年度的内部控制有效性进行了自我评价，认为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止，公司内部控制制度健全、执行有效。我们认为，公司出具的内

部控制评价报告客观、全面的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体系建设和执行的实际情况。 

三、关于 2018年度对外担保及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 

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公司对外担保余额 53,404.61万元。公司对外担

保为对全资或控股子公司的担保，没有为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关联方提供担保。

公司期末不存在资金被大股东及其附属企业非经营性占用的情况。 

我们认为，公司严格按照《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认

真履行了对外担保的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未违反《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

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发[2003]56 号）

和《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2005]120 号）的相关规

定。2018年度，公司不存在为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关联方进行担保的情形，不

存在大股东及其附属企业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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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关于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独立意见 

本次提交董事会审议的《关于续聘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

任公司 2019 年度财务和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事先

提交我们审阅。经认真审议，我们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我们认为，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备证券、期货相关业务

从业资格，具备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经验与能力，在公司 2018年度审计

中，勤勉尽责，遵循了独立、客观、公正的职业准则，较好地履行了责任和义

务。同意聘请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9年度财务和内控

审计机构，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关于预计 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独立意见 

本次提交董事会审议的《关于预计公司 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暨金融服务

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事先提交我们审阅。经认真审

议，我们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我们认为，由于公司所处行业及业务特点，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属于正常

的经营活动，是无法避免的，交易必要且将一直持续。日常关联交易是按照“公

平自愿，互惠互利”的原则进行的，决策程序合法有效；交易价格公允，没有

违反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损害公司利益，不影响公司独立性，对全体

股东平等，没有损害非关联股东利益的行为。在审议关联交易时，关联董事已

回避表决，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六、关于房产租赁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本次提交董事会审议的《关于房产租赁关联交易的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审

议前，已事先提交我们审阅。经认真审议，我们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公司董事

会审议。 

我们认为，与关联方租赁房产是为了满足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需求，符合

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不

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本次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关

联董事回避表决，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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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关于与关联方债权债务转移暨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本次提交董事会审议的《关于与关联方债权债务转移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事先提交我们审阅。经认真审议，我们同意将上述议

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我们认为，本次事项有利于公司整合债权债务关系，本次交易方式公平公

正，程序合理合法，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同意将该关联交易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 

八、关于 2018年度部分资产负债核销的独立意见 

我们认为，本次 2018年度部分资产负债核销事项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等

相关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真实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核销依据充分，有利于

保障公司规范运作。本次核销 2018年度部分资产负债，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

定，同意本次 2018年度部分资产负债核销事项。 

九、关于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独立意见 

我们认为，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事项是基于谨慎性原则，符合《企业会

计准则》等相关规定和公司资产实际情况，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计

提减值准备后，更加公允地反应公司的财务状况，同意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事项。 

十、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独立意见 

我们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颁布的规定进行的合理变更，

依据新的会计政策能够更加客观公正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为投资

者提供更可靠、更准确的会计信息，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合法权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十一、关于第七届董事会换届选举的独立意见 

1、公司本次董事会选举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推荐、提名、

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公司章程》及《董事会议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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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等有关规定； 

2、经审查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独立董事候选人的履历等相关资料，未发现

有《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非独立董事、独立董

事的情形,我们认为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宋云翔先生、杨骥珉先生、蔡炜先生、邢

峻先生、刘广林先生、赵仰东先生、李力先生及独立董事候选人夏清先生、潘

斌先生、赵春光先生、王遥女士具备相应的任职资格，符合相关履行职责的要

求； 

3、同意将上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和独立董事候选人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选举，其中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需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通

过后，方可提交股东大会选举。 

以下无正文 




